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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修订说明
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，向市场参与者提供更丰富

的交易工具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能源中心）拟上

线市价指令与套利指令，并同步修订《能源中心交易细则》《能

源中心风险控制管理细则》等业务规则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一是增加市价和套利指令的定义，并优化下单手数。拟修订

《能源中心交易细则》《能源中心期权交易管理细则》，在期货交

易中新增市价指令和套利指令，期权交易新增市价指令。考虑到

各种指令使用的场景存在差异，拟删除现行《能源中心交易管理

办法》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交易指令每次最大下单数量为 500 手

的规定，授权能源中心根据实际业务情况以通知、操作指引等方

式规定最小下单量和最大下单量。

二是明确套利指令自成交不纳入异常交易情形。套利指令在

撮合过程中存在推入、推出成交等特殊机制，客户下单时难以预

判自身订单是直接撮合成交还是通过推导成交，仅通过自身操作

避免自成交存在客观难度，且部分套利指令自成交行为并非客户

主观故意。基于此，拟修订《能源中心异常交易行为管理办法》，

明确套利指令导致的自成交不列入异常交易。

三是完善单边市定义及适用规则。能源中心现行单边市判定

需同时满足两项条件：一是最后 5 分钟报单连续封板；二是最后

5 分钟最新价为涨跌停板价。为简化单边市规则，便于市场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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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理解和掌握，拟删除第二项判断标准。同时，为确保单边市的

精准适用，拟在《能源中心风险控制实施细则》第十六条中增加

“自某期货合约有成交之日起”的限定条件，排除上市以来未成交

合约的适用。


